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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畅打工妹怀孕被解聘 ，法院判决企业支付赔偿金

【相关法条】

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枠 （以下简称 枟劳动法枠） 第 ２９

条 ： “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用人单位不得依据本法第

２６条 、第 ２７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： （一） 患职业病或者

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； （二） 患病

或者负伤 ，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； （三） 女职工在孕期 、产

期 、哺乳期内的 ； ⋯ ⋯ ”

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枠 （以下简称 枟劳动合同

法枠） 第 ４２条 ： “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用人单位不得

依照本法第 ４０条 、第 ４１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： （一） 从

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

查 ，或者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 ； （二）

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

劳动能力的 ； （三）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 ，在规定的医疗期

内的 ； （四） 女职工在孕期 、产期 、哺乳期的 ； ⋯ ⋯ ”

【案 　 　情】

２００６年 ，小董与丈夫从河南农村来到某市打工 ， ２００７

年 １ 月 １ 日 ，小董进入某服装公司工作 。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

日 ，小董经医院检查诊断为怀孕 ，医院建议其休息 。 诉讼

中 ，小董提供了病情证明单及病史资料等证据 ，并表示 ，在

病假期间因行动不便就以电话形式向公司请了假 。而公司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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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小董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 ，属于旷工违纪 。这期间小董

因怀孕断断续续请假 ，被公司少发或不发工资 。 ２００７ 年 １１

月 １６日 ，小董竟然收到了公司的退工单 ，一时不知如何是

好 ，与进城打工的同乡商量后 ，小董申请了仲裁 ，得到了由

公司支付病假工资 ３２００ 元 、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

８００元和仲裁费 １００元由公司负担的裁决 。小董申请仲裁获

胜后 ，公司却提出了不支付病假工资和不支付经济补偿金

的诉请 。公司提出 ，小董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未到单位上班 ，

没有办理请假手续 ，也没有提交任何说明 ，其行为严重违

纪 ，所以 ，公司有权决定单方解除与小董的劳动合同 。小

董认为公司的说法没有道理 ，因为 ，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，自己怀

孕后就因病在家休息 ，现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 ，违反

法律规定 。

某市某区法院依据本案的事实和我国 枟劳动法枠 第 ２９

条 、 枟劳动合同法枠 第 ４２条的规定作出了由服装公司支付小

董病假工资 ３２００ 元 、 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８００

元 、仲裁费由公司负担的一审判决 。

【点 　 　评】

１９９５年 １月 １日实施的 枟劳动法枠 和 ２００８年 １月 １日

实施的 枟劳动合同法枠 都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

的情形 ，包括 ：劳动者在医疗期 、孕期 、产期和哺乳期内 ，

劳动合同期限届满的 ，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，劳动合

同应当续延至孕期 、产期和哺乳期期满时终止 。

这个案件中 ，小董在 ２００７年 ７月 ２６日经诊断怀孕 ，双

方劳动合同的期限应自动延续至孕期 、产期和哺乳期期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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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 。公司却在 ２００７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开出了退工单 ，解除与小

董的劳动关系 ，违反了 枟劳动合同法枠 的相关规定 。之后虽

然小董同意解除劳动关系 ，但公司应当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

经济补偿金 。公司认为小董存在旷工违纪 ，但未能提供充分

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 ，而且该期间小董属病假 ，并非旷工 ，

因此 ，公司以违纪为由解除与小董的劳动关系的主张 ，法院

不予支持 。同时 ，因小董存在病假事实 ，所以 ，公司还应支

付小董病假工资 。

２畅女工怀孕期间不胜任工作 ，不能解除劳动合同

【相关法条】

枟劳动合同法枠 第 ４０条 ： 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用人单

位提前 ３０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

者 １个月工资后 ，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： （一） 劳动者患病或

者非因工负伤 ，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，也不

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； （二） 劳动者不能胜

任工作 ，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 ，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；

（三）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，致

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，未能就变

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。”

第 ４２条 ：“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，用人单位不得依

照本法第 ４０条 、第 ４１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： ⋯ ⋯ （四）

女职工在孕期 、产期 、哺乳期的 ； ⋯ ⋯ 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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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 　 　情】

李某 １９９５年同几个小姐妹进城打工 ， ９ 月 ，被某服装

厂招收 ，与该厂签订了 ５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。 １９９７年 ６月 ，

厂里见李某工作认真 ，选送她与另外两个小姐妹在一家培

训机构学习服装裁剪三个月 ，学习结束后 ，李某在该厂承

担服装裁剪工作 。由于李某学习时间短 ，该厂服装品牌又

多 ，所裁剪的服装有时出现尺寸不准确 ，缝制后不合格等

技术问题 。

１９９８年 ９月 ，该厂以李某不胜任工作 ，给厂里造成经

济损失为由解除了劳动合同 。李某向厂里说 ，自己已怀孕 ５

个多月 ，厂里不能解除合同 。该厂认为不胜任工作可以解除

合同 ，坚持原决定不变 。李某不服 ，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

员会提出申诉 ，请求撤销该厂解除其劳动合同的决定 。仲裁

委员会受案后 ，经调查 ，李某不能胜任工作和已怀孕 ５个多

月 ，情况均属实 。经调解 ，该服装厂撤销了解除李某劳动合

同的决定 。

【点 　 　评】

这个案例中 ，该服装厂解除怀孕女工李某劳动合同是违

反法律规定的 。

按照 枟劳动合同法枠 第 ４２ 条第 １ 款第 ４ 项规定 ，女职

工在孕期 、产期 、哺乳期内的 ，用人单位不得依据该法第

４０条 、第 ４１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。 枟劳动合同法枠 第 ４０

条规定了在三种情况下用人单位提前 ３０日以书面形式通知

劳动者本人 ，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。其中第二种情形为劳动

者不能胜任工作 ，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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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 ，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。 枟劳动合同法枠 第 ４２ 条规定对

怀孕女职工不能依据 枟劳动合同法枠 第 ４０条规定解除合同

当然包括女职工不能胜任工作在内 。 枟劳动法枠 也有类似规

定 ，这是 枟劳动合同法枠 和 枟劳动法枠 对女职工的特殊劳

动保护 。

该服装厂未能执行 枟劳动合同法枠 和 枟劳动法枠 的规

定 ，在李某明确告知已怀孕 ５个多月的情况下 ，仍坚持解除

劳动合同 ，显然是错误的 。

３畅 *怀孕期间未及时办理请假手续 ，能否按无故旷工
处理

【相关法条】

枟劳动法枠 第 ５８条 ： “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

殊劳动保护 。”

枟中华人民共和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枠 （以下简称 枟女

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枠） 第 ４ 条 ： “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 、产

期 、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 ，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。”

【案 　 　情】

李某是某市近郊农民 ，后进城打工 ，与某公司签订劳动

合同一份 ，合同期限为 ２００１年 １１月 ６日至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３１

日 ，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１６ 日李某经某镇人民医院检查为早孕 ，

２００３年 ２月 １９日李某请病假 １５ 天 ，因住所在远郊区 ，离

市区较远 ，行路不便 ，怀孕早期先兆流产又不适合挤公共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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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 。 ３月 ５日以后 ，李某打电话给单位人事部门 ，说清了自

己不能到医院去开病假证明的理由及实际情况 ，但公司不同

意 ，一定要李某拿出某市医院的病假证明 。 ３月 １０ 日李某

的丈夫到就近的另一所镇医院开了一张两个月的病假证明 ，

３月 ２１日送到公司 ，但公司以李某就医与病假证明不是在

同一家医院为由 ，对病假证明不认可 。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

公司以李某从 ３ 月 ５ 日至 ３ 月 １４ 日已累计旷工达 ９ 天为

由 ，对李某发出 “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” 。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

再次写信给李某 ，解除劳动合同 ，并要求李某承担相应的

违约责任 。

【点 　 　评】

李某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，合同双方应

当依法履行劳动合同 。因病不能上班 ，应当遵守单位的规章

制度 ，办理相应的请假手续 。但李某在早孕期间 ，因先兆流

产 ，在家卧床休息 。李某与公司说清情况后 ，公司却一定要

求李某开具某市区医院的病假证明是过于强求 。公司知道也

应当知道李某不能来上班的原因是怀孕所引起的 ，而不开病

假证明就视为无故旷工 ，缺乏事实依据 。李某在说清理由 、

讲明情况后 ，某公司不应当再以李某旷工为由 ，解除与李某

的劳动合同并要求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。作为女职工 ，依据

我国法律 ，在怀孕等特殊生理期间内是受到法律特殊保护

的 ，用人单位对怀孕 、产期 、哺乳期三期内的女职工应当给

予照顾和关爱 ，不能视同一般职工病事假来对待 。在此期间

解除劳动合同更是违法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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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畅在女工生育期间降低其工资 ，违法

【相关法条】

枟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枠 第 ７ 条 ： “女职工在怀孕期间 ，

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

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⋯ ⋯ 。”

【案 　 　情】

小苏进城打工多年 ， １９９３ 年 ２８ 岁时结婚 ，同年怀孕 。

１９９２年她所工作的公司实行承包经营后 ，在承包条件中规

定 ，职工必须完成规定的生产定额 ，完不成任务扣发工资 ，

超额完成任务给予奖励 。小苏在怀孕后期已不适宜从事原来

繁重的加工工作 ，曾提出能否调整其工作 ，公司以人手紧张

安排不开为由未予调动 ，并以经常请假为由扣发小苏部分工

资 。小苏在休产假期间公司只发给 ８０％ 生活费 ，公司理由

是承包经营不同于过去 ，公司有权决定工资 。 对此小苏不

服 ，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。

【点 　 　评】

枟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枠 第 ４条规定 ：“不得在女职工怀

孕期 、产期 、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 ，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。”

第 ７条规定 ： “女职工在怀孕期间 ，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其从

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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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 。” 公司在本争议中违反了上述两条规定 ，其决定是违

法的 。

有些企业借改革之机 ，侵犯职工的合法权益 ，不遵照有

关法律规定 ，以为自主经营就可以为所欲为 ，不受约束 ，这

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，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。

５畅女职工怀孕期间加班 ，是否违反劳动保护规定

【相关法条】

枟劳动法枠 第 ６１条 ： “不得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

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

动 。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，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

和夜班劳动 。”

【案 　 　情】

吴某从乡下来到县城某百货公司当售货员 ，试用一段时

间后 ，公司与她签订了为期 １０年的劳动合同 ，从 １９９５年 ９

月至 ２００５年止 。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，公司以营业任务重 ，要求吴

某每天加班 １小时 ，吴某 ２００３ 年底怀孕 ，向公司申请不加

班 ，公司认为每天让员工加班 １ 小时 ，并不违反劳动法规

定 ，拒绝了吴某的请求 ，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份吴某分娩 ，后婴儿

死亡 。吴某在休产假 ３ 个月期满后上班 ，要求公司赔偿损

失 ，理由是婴儿死亡与公司在其孕期安排加班有关 。用人单

位不同意 ，吴某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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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点 　 　评】

这是一起因女职工在孕期被用人单位安排加班引起的劳

动争议案 。首先应该肯定用人单位安排吴某孕期加班是不正

确的 。

用人单位在吴某怀孕期间安排吴某加班 ，是违反劳动法

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 。 枟劳动法枠 第 ６１条规定 ，不得安

排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

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。对怀孕 ７个月以上的女职工 ，

不得安排其延长劳动时间和夜班劳动 。国务院 １９８８ 年发布

的 枟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枠 第 ７ 条也规定 ： “女职工在怀孕

期间 ，所在单位不得安排其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

强度的劳动和孕期禁忌从事的劳动 ，不得在正常劳动日外延

长劳动时间 。对不能胜任原劳动的 ，应当根据医务部门的证

明 ，予以减轻劳动或者安排其他劳动 。” 本案用人单位在吴

某怀孕近 ７个月时还安排其加班 １小时是违反上述规定的 。

吴某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应客观分析 ，区别对待 。吴

某以用人单位在其怀孕期间安排其加班导致婴儿死亡 ，要求

用人单位赔偿经济损失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必然的因果关

系 ，因此 ，用人单位拒绝吴某的赔偿要求并无不妥之处 。但

用人单位在吴某孕期安排其加班是侵犯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

为 ，根据国务院 １９８８ 年发布的 枟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枠 第

１３条的规定 ： “对违反本规定侵害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单

位负责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 ，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 ，应当

根据情节轻重 ，给予行政处分 ，并责令该单位给予被侵害女

职工合理的经济补偿 ；构成犯罪的 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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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责任 。” 本案中用人单位的行为显然违反了女职工劳动保

护的规定 ，吴某要求用人单位给予补偿是合法的 ，用人单位

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。

６畅使用童工致残 ，企业承担全部责任

【相关法条】

国务院 ２００２年 枟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枠 第 ６条 ：“用人单

位使用童工的 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

月处 ５０００元罚款的标准给予处罚 ；在使用有毒物品的作业

场所使用童工的 ，按照 枟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

例枠 规定的罚款幅度 ，或者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

５０００元罚款的标准 ，从重处罚 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并应当

责令用人单位限期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

护人 ，所需交通和食宿费用全部由用人单位承担 。

用人单位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前款规定责令限期改

正 ，逾期仍不将童工送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 ，从责令

限期改正之日起 ，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

每月处 １万元罚款的标准处罚 ，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

其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部门撤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；用人

单位是国家机关 、事业单位的 ，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

分或者纪律处分 。”

第 １０条 ：“童工患病或者受伤的 ，用人单位应当负责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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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医疗机构治疗 ，并负担治疗期间的全部医疗和生活费用 。

童工伤残或者死亡的 ，用人单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

销营业执照或者由民政部门撤销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；用人

单位是国家机关 、事业单位的 ，由有关单位依法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

分或者纪律处分 ；用人单位还应当一次性地对伤残的童工 、

死亡童工的直系亲属给予赔偿 ，赔偿金额按照国家工伤保险

的有关规定计算 。”

【案 　 　情】

冯某某家在偏远的山区 ，因家庭生活困难 ，初中没毕业

就到县城打工了 。后被某加工厂录用为合同工人 。 ２００３年 ４

月在操作过程中被刨床所伤致残 。加工厂当时预付了一部分

医治费后 ，拒绝再承担其余的医疗费 ，并解除了劳动合同 。

冯某某的父母提出冯某某的年纪小 ，现在手残了 ，厂方能否

给一些补贴 。遭到厂方的拒绝 ，认为冯某某致伤是其违反操

作规程造成的 ，责任应自负 ，厂方已承担了相当的医疗费

用 ，按有关规定厂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，因此 ，不再负责补

贴 。冯某某的父亲代替他向某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 ，

请求给予公正的裁决 。

冯某某是 ２００２年 ８ 月到这个加工厂应聘的 ，当时冯某

某只有 １４岁 ，但发育较好 ，自报 １６岁 。加工厂未进行认真

核实就予以录用了 。后了解到此情况也并未深究 ，仍让其在

该厂工作 。 ２００３年 ４ 月冯某某在操作过程中违反了操作规

程 ，被刨床刨掉了三根手指 ，经治疗后再植失败 ，成为残

疾 。经县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工伤 ，要求加工厂对其给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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